商务要求
（一）服务交付时间及地点
1.交付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个月内。
2.交付地点：遂宁市辖区内，由采购业主单位指定。
（二）付款方法和条件
自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业主单位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金额的40%；服务交付后10个工作日内，付款30%；三个月试运行期结束并验收合格后付款30%（根据相关部门技术评审要求，终验时增加下述条件作为条件之一：“提升城乡居民基础信息完整率，从不足50%提升到80%以上”）。
（三）质保期
1.项目验收合格之日提供免费质保1年。
2.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应负责确保相关服务正常运行，包含但不限于对功能故障、数据质量、功能缺陷等问题进行修复和解决。（费用包含在本次报价中）。
（四）交付方式
1.成交供应商负责服务功能的调试和初始化数据导入、配置、功能设置。
2.成交供应商在合同签订一个月内到达采购人指定地点完成服务交付，保证采购业主单位正常使用。
3.成交供应商应就服务功能使用等对采购业主单位相关人员进行使用培训。
（五）售后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响应时间：提供5*8小时热线电话、远程网络、现场等服务方式。
2.在质保期内，售后服务由成交供应商或者其授权的本地服务公司负责，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bookmark: _GoBack]3.成交供应商在本地有售后服务网点（“服务网点”是指直属网点或授权的第三方技术服务公司网点）或者承诺中标后在本地建立售后服务网点。
